附件1佳县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报告登记表
登记时间： 2026 年  2 月 18 日      编号：                
	举办者姓名
	拓宝宝
	举办者住址
	佳县乌镇拓家硷村

	联系电话 
	13571286791
	聚餐地点
	拓家硷村

	聚餐人数
	1400
	聚餐时间
	2月20日  早☑  午☑   晚☑

	
	
	
	2月21日  早☑  午☑   晚☑

	是否清真聚餐
	是□        否☑
	
	2月22日  早☑  午☑   晚☑

	聚餐事由
	婚宴□  丧事□  生子□  生日□  建房□  乔迁□  升学□ 其它 清醮           

	厨师（主厨）
情况
	厨师来源：家庭成员□   亲朋好友□    乡村厨师☑   其它            
厨师姓名：潘纪雄  联系电话：    健康证明是否有效：是☑ 否□             
帮厨人员姓名：拓朝朝电话：15399288613健康证明是否有效：是☑ 否□
帮厨人员姓名：闫少江电话：15909128536健康证明是否有效：是☑ 否□
帮厨人员姓名：拓永强电话：18091228482健康证明是否有效：是☑ 否□

	聚餐菜谱
	
素烩菜






	主要原料来源
及采购地点
	
佳县刘庆耀水产门市


	行政村食品安全监管员签字
	
拓宝宝


	举办者签字
	

	指导单位接收人员签字
	



附件2
佳县举办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告知书 

为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举办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具体要求告知如下：
1.食品加工场所应远离垃圾堆、禽畜圈养地及其它污染源，要有防蝇、防鼠、防尘设施，并保持良好的清洁卫生，不得有鸡、鸭、猪、狗、猫等家禽家畜进入。
2.乡村厨师及帮厨人员应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严禁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3.拟在集体聚餐期间供应的食谱，应提前报送指导人员进行食品安全风险审查。严禁使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杂掺假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超过保质期、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的食品或非食用物质；严禁使用亚硝酸盐或其他违规添加剂，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不使用可能产生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如发芽的土豆、野蘑菇、鲜黄花菜、四季豆类等。要保证有足够的、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
4.采购食品原料要选择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索要票据并妥善保存。
5.食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应分开存放；需冷藏条件下保存的食品应及时冷藏；加强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严防有毒有害物品污染或被误食误用。
6.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和水产品必须分类清洗、分类切配；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洗净消毒，做到分类使用、生熟分开，严防交叉污染。
7.热食类食品应烧熟煮透，加工时食品中心温度应达到70℃以上；烹调后至食用超过2小时的食品，应当在高于60℃或低于8℃的条件下存放，并注意防尘、防蝇；食品再加热时，必须在未发生感官性状变化的情况下，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以上后方可食用。
8.每餐宴席的各种食品成品留样量不少于125克，冷藏保存达48小时以上。
9.就餐后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良反应，举办者应及时将病人送往就近医疗机构就诊，并立即报告所在地行政村食品安全监管员，同时保护好现场。







附件3
佳县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举办者姓名
	拓宝宝
	举办地址
	佳县乌镇拓家硷村

	宴请时间
	2月20日至2月22日
	宴请地点
	佳县乌镇拓家硷村

	宴请人数
	1400
	宴请事由
	清醮

	食品安全事件报告电话
	行政村食品安全监管员联系电话：13571286791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联系电话：
市场监管所联系电话：

	承 诺 内 容

	1.承担聚餐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查指导，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立即采取相关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并及时按要求报告。
2.对集体聚餐活动举办场所事先进行环境清扫，消除老鼠、蟑螂、蚊蝇及其孳生条件，保持环境整洁。
3.不使用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不滥用食品添加剂，不使用有毒有害原料加工食品。
4.不采购过期、变质食品和“三无”食品，采购的肉类、蔬菜尽量在当天食用，不使用不新鲜的蔬菜，不使用可能产生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如发芽的土豆、野蘑菇、鲜黄花菜、四季豆类等。
5.到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购买酒类、饮料、熟食制品，购买时索要销售票据。
6.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场所，做好餐用具清洗消毒，做好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7.不提供未充分加热的剩余食物，避免危害人体健康。
8.按规定做好食品留样。

举办者签名：               食品安全监管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双方留存一份。



附件4
佳县农村集体聚餐现场指导意见书

乌镇 乡（镇、街道）拓家硷  村举办者姓名拓宝宝 聚餐人数1400  电话  13571286791
检查指导意见：请举办者和承办者做好以下工作
1.乡村厨师和帮厨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有发热、腹泻症状或患有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及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加工食品和帮厨。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2.加工场所周围环境整洁，分类、分架、离墙、离地存放食品，禁止在加工场所存放有毒、有害物品。
3.使用的餐饮具按规定洗净、消毒、保洁。
4.食品来源符合要求。不使用有毒、有害、腐烂变质、霉变、污秽不洁、油脂酸败、混有异物和其他感观性状异常的食品；不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无检疫合格证明的肉类食品；不使用有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如发芽的土豆、野蘑菇、鲜黄花菜、四季豆类等。
5.需要熟制加工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需要冷藏的熟制品，应当在冷却后及时冷藏；食品再加热时，必须在未发生感官性状变化的情况下，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以上后方可食用。
6.留样食品应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密闭容器内，在专用冷藏设备中冷藏存放48小时以上，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25克。
整改意见：
举办者：拓宝宝      承办者：拓宝宝
现场指导人员：拓化龙   
2026 年2月18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举办者、承办者和现场指导人员各执一份。


附件5
佳县乡村厨师备案登记表
	姓    名
	潘继雄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12
	民    族
	汉

	联系电话
	13571286791
	文化程度
	高中

	身份证号
	612729197412160018
	其他职业
	

	从业年限
	20
	是否
清真厨师
	是   □      
否   ☑ 

	家庭住址
	陕西省佳县佳芦镇潘家畔村社科湾41号

	主要从业
地区范围
	佳县

	年度健康
体检情况
	健康证明种类
	三级

	
	健康证明是否有效
	是

	年度食品安
全培训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榆林市专业培训15天

	
乡村厨师（签字）：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备案单位留档，一份由当事人存留备查。



附件6
佳县乡村厨师食品安全承诺书
	厨师姓名
	潘继雄
	性别
	男
	文化程度
	高中

	出生年月
	1974.12
	民族
	汉
	联系电话
	13571286791

	身份证号
	612729197412160018
	住址
	陕西省佳县佳芦镇潘家畔村社科湾41号

	承诺内容

	1.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2.自觉接受现场指导人员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
3.注意个人卫生，按要求进行健康体检，体检合格方可担任农村集体聚餐厨师。
4.合理调配宴席菜谱，提出具体原料采购要求，拒用有毒、有害和易导致食物中毒原料,不做易引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菜品，科学合理加工菜肴，确保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5.督促聚餐举办者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6.指导聚餐举办者按规定要求进行食品留样。
7.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乡村厨师（签字）:           备案登记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